
 

第二十三屆會議(1984年) 

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六條(生命權) 

 
 1.  人權事務委員會1982年7月27日第378次會議通過的一般性意見指出，《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第1款所闡明的生命權是甚至當社會緊急狀態存在時也絕不允許減損的最

重要的權利。聯合國大會1948年12月10日所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也體現了同樣的生命

權。生命權是所有人權的基礎。  

  
 2.  委員會以往的一般性意見還注意到，各國有防止戰爭的重大責任。戰爭和其他大規模暴

行繼續給人類帶來災禍，每年奪走成千上萬無辜者的生命。  

 
 3.  委員會一方面深為關切在武裝衝突中由於常規武器所致人命損失，同時又指出，大會連

續幾屆會議上，來自世界各地理區域的代表們對於研製和擴散日新月異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日益

關切，這種武器不但威脅人命，同時還佔用了否則可用於重要經濟和社會用途的資源，特別是有

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用途者，從而可用于促使人人安享人權的資源。  

 
     4.  委員會對此亦表關切。設計、試驗、製造、擁有和部署核武器顯然是當今對人類生命權

利的最大威脅。不僅在戰時可能實際使用這種武器，甚至因人為過失或機械故障均可能有實際使

用這種武器的危險，使得核武器的威脅倍增。  

 
 5.  此外，這種武器的實際存在和威力在國家之間製造了猜疑和恐怖氣氛；從而足以妨害按

照《聯合國憲章》和國際人權兩公約的規定促使全世界都尊重和遵守人權及基本自由的工作。  

 
 6.  核武器的製造、試驗、擁有、部署和使用都應予以禁止並作為危害人類的罪行看待。  

 
     7.  為了人類的利益，委員會因此籲請所有各國，不論是否為《公約》的締約國，都以單獨

和簽訂協定方式採取緊急步驟在世界上消除這一威脅。  

  


